
天津市社会团体信息公开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社会团体信息公开工作，推进社会团体诚信

自律，发挥社会监督效力，促进其健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和《关于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的指导意见》（津党厅

〔2015〕1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公开，是指在市、区（县）登记管理机

关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将其相关信息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和会员公

开的行为。 

  第三条  社会团体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 

  第四条  社会团体公开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

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社会团体公开信息的范围应当覆盖该社会团体的

全部活动地域。 

   

第二章  公开内容 

  第五条  社会团体应当向社会公开以下信息： 

  （一）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章程； 

  （二）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业务主管单位、住所、业务范围、

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等）； 

  （三）组织机构（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 



  （四）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理事成员、

监事成员名单；担任社会团体名誉职务的成员名单； 

  （五）社会团体上一年度工作总结； 

  （六）税务登记证； 

  （七）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授权、委托和购买服务事项； 

  （八）收费许可证，收费服务项目、方式、依据和标准； 

  （九）依法举办的经济实体的基本信息； 

  （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十一）接受公益性捐赠、资助及其使用情况；获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还应当向社会公开公益活动情况以及公益

活动支出明细的审计报告； 

  （十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予以公开的其他事项。 

  法律、法规、规章对社会团体开展相关活动或从事相关业务的信

息公开行为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社会团体应当向会员公开以下信息： 

  （一）会员名册； 

  （二）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 

  （三）会费标准及会费收支情况； 

  （四）内部管理制度； 

  （五）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理事会（监事会）纪要； 

  （六）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七）重大活动情况； 



  （八）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向会员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商业秘密、行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权利人同意公开

的除外； 

  （三）经捐赠协议约定，捐赠人、受益人不愿公开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三章  公开方式 

  第八条  社会团体的法人等级证书正本要在住所的醒目位置，以

上墙悬挂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 

  第九条  社会团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应当通过统一的公共信息

平台公开。社会团体可以选择在“天津社会组织”网站、本单位网站、

报刊、电视、广播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中应

当注明联系方式、咨询方式。 

  社会团体向会员公开的信息，应当通过会员（代表）大会、内部

刊物等便于会员知晓的方式公开。 

  第十条  信息一经公开，不得任意修改，确需变更的，应当说明

理由并履行相关程序。 

  第十一条  社会团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应当在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社会团体对于公共媒体上出现的对社会团体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报道，要及时公开说明，有条件的应当建立新闻

发言人制度。 

  第十三条  社会团体应当加强自身网站建设，搭建信息平台，创

新信息公开方式。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为本单位信息公开的责任人。 

  第十五条  社会团体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指

定专人负责处理信息公开的有关事务。对于已经公开的信息，要建立

信息公开档案、妥善保管。 

  第十六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应将信息公开情况纳入到社会

团体年度检查、规范化建设评估、评比表彰工作中，并列为重要检查

事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时，将社会团体开展信

息公开的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参考。 

  第十七条  对社会团体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

行为，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

业务指导单位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会同相

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